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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代国家立法比较发达，且民众法律意识崛起，社会法律需求相对而言比较强烈，百姓法律生活
丰富，诉讼活动活跃。
《宋代民间法律生活研究》以宋代民间社会中的各种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注重法律与社会关系、法
律与民众社会生活互动方面的深入考察。
内容包括宋代民众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民众法律地位和法定权利的变化、民间讼学之兴与好
讼之风、民间财产分争的各种表现形态、官府诫争息讼措施及民众在司法活动中的实际境遇。
书中注重从法律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在吸收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民间的法律现象和民众的
各种法律活动置于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观念环境中进行深入考察，使研究客体真实客观
、生动鲜活，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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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挥霍无度的财政支出 生活糜烂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特征，而宋代统治者的挥霍浪费
更为严重，不仅自身生活糜烂，还不惜挥霍大量钱财大搞获取“仁厚”美名的各种活动。
如宋真宗在制造降天书的神话之后，又东封泰山，西祀后土，南祭老子，并在京师修建玉清昭应宫，
用银5千两造真宗像，如此挥霍是历代所少有的。
另外，频繁的郊祀大礼及推恩天下活动，既蠲放逋欠官物，又优赏百官诸军，每次推恩从百官到士兵
都可获得不等的赏赐，这亦是宋代一项很大的经常性财政支出，而且在不断地增加。
如宋真宗景德年间的郊祀之费，年支出为600万缗，而至宋仁宗皇祐年间此项支出则增加到年1200万缗
，其后有增无减。
 宋代庞大的军费开支、大量的岁币支出、沉重的官俸负担与无度的挥霍浪费，使本应是国强民富的国
家，却变成了国弱民贫、国家财政一直处于危急状态的朝代。
 三、超常繁重的赋役剥削 宋代庞大的财政开支，造成了长期财政危机。
宋代统治者为解决人不敷出的财政困难，只能走加大搜刮民脂民膏的道路。
因此，在宋代不仅赋役名目繁多，而且搜刮民财的手段五花八门。
 （一）农业税收中的苛捐杂税 宋代的农业税仍沿用中唐以来的两税法，一般按每亩年输一斗的定额
收取谷物，但在收税过程中的附加杂税却大大高于正税，主要有： 1.在二税之内，加征税物损耗、州
用，又有斛面 在征收税粮和官租时，通过将斗内粮食平面堆高，借以多取税粮，实际上成为税收中的
一种附加，有的甚至超过正税。
 2.在二税之外，又有和买绢帛、和籴粮米、义仓、免役钱、身丁钱等 宋代在推行“和买”、“和籴”
之初，官府尚给付民户一些现钱，但后来则成为强行抑配的征购，再后来则把征购的绢帛或粮米折算
为现钱，勒令民户交纳，实际上变成纳税户的一种额外负担。
免役钱，宋代州县衙门及乡里办事人员以及土丁、壮丁、土兵、砦兵、夫役等杂役，均由民户轮流充
当，王安石改革差役法后，令人户出免役钱和助役钱而免除各种职役和杂役，由于宋代承担差役者不
分主户与客户，所以交纳役钱的人户更广泛。
身丁钱，亦是正税之外的一种附加税，即不分有无土地，不论主户还是客户，皆按身丁征收钱米，而
且也常用折变的办法交纳，甚至向未成丁人征收挂丁钱。
此制主要在江淮以南及闽广地区施行。
 3.在二税的收纳过程中，又有“支移”、“折变”、“预借” 所谓支移，是农民在送纳税物时，官府
以种种借口令民户送至指定地点，而路费皆由送纳者自负；无支移任务或不愿自送者，则按税粮数量
加收脚力钱，这种脚力钱亦成为变相的加税。
所谓折变，即官府借口需要，将原应纳税物令改纳指定物资或现钱，在反复折变中，不仅提高应纳价
值，而且附加脚费、仓耗等，由此大大提高了交纳税额，实际上也成为变相的加税。
所谓预借，即宋代官府为解决财政困难，提前借征两税、支移、折变、加耗等，少者预借一两年的税
赋，多者预借五六年的税赋。
实际上使民户的赋税负担成倍地增加。
 （二）商业经营中的税外盘剥 宋代为获得征商之利，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制定了“征商则例”，
确立了征税商品的范围和税率。
宋代的法定商税有住税和过税之分，凡坐贾交易者，收住税3％，而行商流通者，收过税2％，这是宋
代法定的收税标准。
但在实际上，又有力胜钱、到岸钱、打扑钱、市例钱、免行钱、假借钱等。
而地方公吏巧取豪夺的名目更是不计其数。
所谓力胜钱，即对商船以载重量征收的船税，并不以商船有无货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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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代民间法律生活研究》以宋代民间社会中的各种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从法律社会史的角度出发
，把民间的法律现象和民众的各种法律活动置于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观念环境中进行深
入考察，使研究客体真实客观、生动鲜活，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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